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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邱 士 原 身 分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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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張 淵 森 律 師 洛 誠 法 律 事 務 所

設臺中市西區康樂街 6 之 2 號 

04-22228737

⑨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Luochenglawfirm@ginail.com 

為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事，爰提出聲請書如下：

聲 明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違 憲 ，立 即 失 效 。

刑 法 第 15 0條 ，違 憲 ，立 即 失 效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1 0年度上訴字第 125 1號 刑 事 判 決 ，違 憲 ，廢棄 

發 回 管 轄 法 院 。

事實及理由

壹 、歷審判決

一 、 案件一

(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 0 8年度訴字第 4 3 8號 刑 事 判 決 （附 件 1 ) 。

(二）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0 9年度上訴字第 9 1 6號 刑 事 判 決 （附 件 2 ) 。

(三） 最 高 法 院 1 1 0年度台上字第 3 6 6 9號 刑 事 判 決 （附 件 3 , 程 序 判 決 ，民 

國 1 1 0年 5 月 2 7 日宣判）。

二 、 案件二

(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 0 9年度訴字第 2 6 5號 刑 事 判 決 （附 件 4 ) 。

(二）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1 0年度上訴 字 第 1251號 刑 事 判 決 （附 件 5)

(三）最 高 法 院 1 1 1年度台上字第 1 7 9 4、1 8 1 6號 刑 事 判 決 （附 件 6 , 程序判 

決 ，1 1 1年 4 月 2 0 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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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聲請標的

一 、 刑 法 第 4 7條 第 1 項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二 、 刑 法 第 15 0條 規 定 ：「（第 1 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三 人 以 上 ，施 強 暴 脅 迫 者 ，在 場 助 勢 之 人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十萬 元 以 下 罰 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 刑 。（第 2 項 ）犯 前 項 之 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 

二 分 之 一 ：一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 

、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參 、 主要爭點

一 、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 

後 ，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 累 犯 ，加重本刑至二分 

之 一 。」上 開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包 含 易 刑 處 分 （易科罰金或易服 

社會勞動）執 行 完 畢 在 内 ，違 反 憲 法 第 2 3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二 、 刑 法 第 15 0條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

肆 、 案情摘要

一 、案 件 一 、二累犯部分

(一） 聲請人前因妨害風化案件，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於 1 0 7年 6 月 4 曰以 

1 0 7年度苗簡字第 5 7 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 月 確 定 在 案 ，於 107 

年 9 月 1 7 日因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 案 件 一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9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9 1 6 號刑事判決以聲請人於 

上開妨害風化案件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 5 年 内 ，再 犯 該 案 犯 行 ，係於 

有 期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後 5 年内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之 累 犯 ，依 釋 字 第 7 7 5號意旨認為前案為妨害風化罪

，該案為運輸毒品罪，罪質迥異而未加重其刑，然已於主文諭知構成累 

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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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 件 二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1 0年度上訴字第 1 2 5 1、1252號刑事 

判決以聲請人於上開妨害風化案件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5 年 内 ，再犯 

該 案 犯 行 ，係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 年内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 

上 之 罪 ，構 成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之 累 犯 ，並 加 重 其 刑 。

二 、案件二之犯罪事實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1 0年度上訴字第 1 2 5 1、1252號刑事判決認 

定 之 事 實 略 以 ：

(一） 邱韋銘因康中威在社群軟體 Instagram上發布 限 時 動 態 稱 ：「邱韋銘 

、黃 義 凱 ，現在給你們時間出來講清楚，不然最好躲遠一點」等 語 ， 

邱韋銘等人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施強暴之首謀犯意，號令眾人稍後分別駕駛或搭乘車輛於苗栗市 

區 繞 行 ，倘尋獲康中威人馬即下車揮打攻擊，並當場發放客觀上足供 

兇器使用之刀械、棍棒等武器供同夥使用。而邱士原等人明知其等將 

前往攻擊康中威人馬，仍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於 109 

年 2 月 2 1 日凌晨 4 時 許 ，一同自聯合大學停車場出發並在苗栗市區 

内繞行尋找康中威人馬。

(二) 嗣 於 1 0 9年 2 月 2 1 日凌晨 4 時 許 ，邱韋銘車隊發現康中威之友人賴 

〇 〇 、湯〇 〇 、甘〇 〇 出現在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2 0 6號 （下稱自治 

路 現 場 ）前 ，即透過 LINE通訊軟體彼此聯繫到場支援。聲請人等人 

主觀上雖僅係出於教訓康中威人馬並無致人於死之決意，然客觀上應 

能預見其等聚集之人數多達十幾人，且 分 持 刀 械 、棍棒等器械以突擊 

快打之方式痛擊不及防備之對方，於夜晚光線不明及緊張亢奮下，些 

許肢體火花及外在辨識情況受限，參與之人為求自保或防避對方陣營 

攻 擊 等 原 因 ，不一定只挑選不足以致死部位進行攻擊，而可能使受攻 

擊者因傷勢嚴重而發生死亡結果，然主觀上疏未預見，共同基於傷害 

之 犯 意 聯 絡 ，於公共場所之自治路現場後，追逐攻擊賴〇 〇 、湯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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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經警獲 

報 到 場 處 理 ，將賴〇 〇 、湯〇〇送往大千綜合醫院救治，湯〇〇仍因 

多重器官出血導致出血性休克而不幸身亡。第二審判決認聲請人犯刑 

法 第 15 0條 第 1 項 後 段 、第 2 項 第 1 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下手實施罪。

伍 、 涉及之基本權

一 、 以易刑處分之執行完畢作為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而論以刑法第 4 7 條第 

1 項 之 累 犯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侵害聲請人依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 

身 自 由 權 。

二 、 刑 法 第 15 0條侵害聲請人依憲法 8 條 之 人 身 自 由 權 。

陸 、 刑 法 第 4 7條 第 1 項 （案 件 一 、二 ，法規範憲法審查）

一 、 最高法院之見解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 

，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 累 犯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 

一 。」所 謂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最高法院素來認為除了入監服刑外， 

尚包含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最 高 法 院 11 1年度台上字第 

1 8 5 4、1 9 3 5號 、1 1 0年度台上字第 2 7 0 7號刑事判決參照）。

二 、 釋 字 1 3 3號解釋意旨

釋 字 第 1 3 3號 解 釋 文 稱 ：「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稱『免除其 

刑 』係指因赦免權作用之減刑而免除其刑者而言，不包括其他之免除其 

刑 在 内 。」該 號 理 由 書 稱 ：「刑法第四十七條明定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 

畢 ，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 赦 免 後 ，五年以内再犯有 

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所 謂 赦 免 ，經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 

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者而言，不包括大赦在内。其所稱免除其刑，係指 

基於赦免權作用之減刑而免除其刑而言。其他如刑法第二十三條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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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二十六條但書、第二十七條等所規定之免除 

其 刑 ，既非基於赦免權之作用而係應依刑事訴訟法諭知免刑之判決，並 

無徒刑之執行，與累犯之構成要件無關，自不包括在内。本院上開解釋 

應 予 補 充 釋 明 。」所 謂 「因赦免權作用之減刑而免除其刑」，主要是指 

已發監執行部分宣告刑後才因赦免之減刑而免除其刑。若實際上未發 

監 執 行 ，縱然因赦免權之作用而諭知免刑，仍 非 屬 累 犯 。從 而 ，若刑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包含未實際入監之易刑處分，已 

牴 觸 釋 字 第 1 3 3號 解 釋 。

三 、 歷史解釋

191 1年 1 月 2 5 日所公布之欽定大清刑律第1 9條 規 定 ：「已受徒刑之執 

行 ，更犯徒刑以上之罪者，為 再 犯 ，加 本 刑 一 等 。但有期徒刑執行完畢 

，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執行一部或免除者，逾五年而再犯者，不在加重 

之 限 。」又 「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刑律草案折」就第四章累犯 

罪所揭示累犯之立法理由為「至其受法庭宣告而未在獄中受執行者，此 

種之犯其為刑法效力所能及否，未易遽決。惟本案惟初犯徒刑全部或一 

部 執 行 既 終 者 ，乃得用再犯加重之例」，表示只有在獄中執行者，始該 

當 於 「已受徒刑之執行」之 評 價 。後 續 於 19 3 5年施行之中華民國刑法 

，沿襲欽定大清刑律中累犯加重處罰之模式，故前開大清刑律中累犯之 

立 法 理 由 ，應可作為現今刑法第 4 7 條 第 1 項解釋之參考、

四 、 體系解釋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2 項 規 定 ：「第九十八條第二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 

刑 之 執 行 者 ，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除後，五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又竊盜犯贓物犯保 

安處分條 例 第 7 條 規 定 ：「依本條例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強制工作之 

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免予繼續執行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 

刑 以 上 之 罪 者 ，以 累 犯 論 。」上 開 「以累犯論」之 規 定 ，均係以接受強

1 以上參考張明偉，論累犯之執行完畢，裁判時報，第 26期 ，2014年 4 月 ，第 8 1至 8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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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之全部或一部執行作為累犯成立的要件，在體系上應認刑法第 

4 7 條 第 1 項 之 「受徒刑執行」，係指實際入監執行的情形。

五 、 入監服刑與易刑處分效果迥異

(一） 在監所進行矯治將限制個人的行動自由，受刑人可以感到人身自由受 

拘 束 的 不 利 ，易生未來警惕不再犯罪之想法。又 監 獄 行 刑 法 第 1 條規 

定 ：「為達監獄行刑矯治處遇之目的，促 使 受刑人改悔向上，培養其適 

應社會生活之能力，特制定 本 法 。」同法第 4 0 條 第 1 項 規 定 ：「對於受 

刑 人 ，應 施 以 教 化 。」可知依監獄行刑法入監服刑，監獄將給予教化予 

以 矯 治 。

(二） 易刑處分中的易科罰金係以繳納金錢之方式替代入監服刑，實際上與 

罰金刑的結果相同，而且不見得是受刑人以自己的金錢繳納，而可能係 

以家人的金錢繳納，國家無從針對受刑人施以矯正措施，教化矯治的功 

能遠不及於入監服刑。

(三） 易刑處分中的易服社會勞動則是在監所外提供勞動服務的方式執行刑 

罰 ，其對於人身自由的拘束亦遠不及入監執行，國家亦無從針對受刑人 

施 以 矯 正 措 施 ，教化矯治的功能亦遠不及於入監服刑。

(四） 綜 上 ，入監服刑與易刑處分實際上對於受刑人所達成之矯治功效有相 

當 大 的 差 異 ，無 從 同等對待。

六 、 釋 字 第 7 7 5號解釋

釋 字 第 7 7 5 號 解 釋 謂 ：「立法者係認為行為人於前罪徒刑執行完畢或一 

部之 執 行 而 赦 免 後 ，5 年内又故意違犯後罪，因累犯者之主觀惡性較重 

，故所違犯之後罪應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是系爭規定一所加重處罰者 

，係 後 罪 行 為 ，而非前罪行為，自不生是否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之 問 題 。」由上開解釋可知，累犯加重處罰之理由在於累犯者的「主觀 

性 較 重 」，亦 即 行 為 人 因 實 行 「前犯罪」已經接受徒刑竟未悔改而又故 

意實施後犯罪，對於法益侵害的義務違反性較嚴重，故才增加後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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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刑2。意即行為人在接受國家的矯治後，仍無視法治要求而再犯，其 

可非難性即增加。對於未經國家特別矯治之行為人，則 不 宜 加 諸 「不得 

再犯義務」而 加 重 其 刑 。

七 、違憲審查

(一） 累犯之認定，影響得否假釋 3。監獄行刑法第 2 6 條 之 2 第 2 項規定累犯 

不 得 外 出 ，外 役 監條例第 4 條 第 2 項規定累犯之受刑人不得遴選至外 

役 監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 9條 第 3 項規定累犯的受刑人責任分數按 

第 1 項 表 列 標 準 ，逐級增加其責任分數三分之一。以上規定均對累犯 

之被告有許多不利。更 重 要 的 是 ，若 構 成 累 犯 ，可 依 刑 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加其本刑至二分之一，加重刑罰之規定已涉及憲法第 8 條之人身自 

由 權 。縱僅有認定累犯而未加重其刑，行為人仍將受有監獄行刑法、外 

役監條例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相關規定之不利益，故自應以嚴格標準 

審 查 ，亦即法律所追求者需為重要迫切的法益，且手段與目的必須有必 

要 的 關 聯 性 。

(二）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執行的過程，國家實際上並未矯治行為人。國 

家既然未實際矯治行為人，已無法達成矯治效果，卻於行為人再犯罪時 

加 重 其 刑 ，可 謂 「不教而殺謂之虐」，實際上已無法構成行為人經國家 

刑罰矯治後仍再次犯罪而予以加重刑罰的合理性。從 而 ，將易刑處分執 

行完畢認為係刑法第 4 7 條 第 1 項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已無法通過 

目的性原則的審查。

柒 、刑 法 第 15 0條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案 件 二 ，法規範憲法審查）

一 、修法沿革

2 許恒達，累犯與處斷刑加重之裁量：評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暨後續實務裁判，月旦法學雜誌，第 

294期 ，2019年 11月 ，第 15頁以下。

3 刑法第77條規定「（第 1項）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逾二分 

之一、累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第 2 項）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 

定 ，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一 、有期徒刑執行未滿六個月者。二 、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之累犯，於假釋期間，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三 、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於徒刑執行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 

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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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刑 法 第 15 0條 第 1 項 於 1 0 8年 1 2 月 1 3 日修正前，其 規 定 為 ：「公然 

聚 眾 ，施 強 暴 、脅 迫 者 ，在 場 助 勢 之 人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九千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二) 該 條 嗣 於 1 0 8年 1 2 月 1 3 日 修 正 ，1 0 9年 1 月 1 5 日 公 布 ，修 正 為 ：「( 

第 1 項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 

者 ，在 場 助 勢 之 人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 謀 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 項 ）犯前 

項 之 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 、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 、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 

往 來 之 危 險 。」

(三） 該 條 之 修 正 理 由 謂 ：「一 、修 正 原 「公然聚眾」要 件 ，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一百四十九條說明一至三。倘 三 人 以 上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 之 場 所 聚 集 ，進 而 實 行 強 暴 脅 迫 （例 如 ：鬥 毆 、毁損或恐嚇等行為 

) 者 ，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 

、恐 懼 不 安 ，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 

法 功 能 。另 提 高 罰 金 刑 ，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並酌作文字及標 

點 符 號 修 正 ，將原條文列為第一項。二 、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害秩 

序 罪 ，須 有 妨害秩序之故意，始 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 

暴 脅 迫 ，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 圖 妨 害 秩 序 ，除應成立其他相 

當 罪 名 外 ，不能論以妨害秩序罪（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一五一三 

號 、二十八年上字第三四二八號判例參照）。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 

維 持 ，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 

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 

仍 應 構 成 本 罪 ，予 以 處 罰 。三 、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 

為 態 樣 ，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 

液 體 ，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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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等 危 險 大 增 ，破壞公共秩序之 危 險 程 度 升 高 ，而有加重處罰之必 

要 ，爰增訂第二項。至新增第二項第二款之加重處罰，須以行為人於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而施強暴脅迫為前提， 

進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始足該當，亦即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 

之危險屬本款之結果；此與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損 壞 或 壅 塞 陸 路 、 

水 路 、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之規定 

，係 行 為人以損壞、壅 塞 、或以他法致生往來危險等行為，在構成要 

件 上 ，有 所 不 同 ，附 此 敘 明 。」

(四）刑 法 第 15 0條 之 修 正 理 由 ，提 及 就 「公然聚眾」之修正理由同刑法第 

1 4 9條 之 修 正 理 由 。而 刑 法 第 1 4 9條 規 定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意圖為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 

次以 上 而 不 解 散 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八萬 

元 以 下 罰 金 ；首 謀 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 修 正 理 由 為 ：「一 

、隨 著 科 技 進 步 ，透 過 社 群 通 訊 軟 體 （如 LINE、微 信 、網路直播等） 

進 行 串 連 集 結 ，時 間 快 速 、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 易 先 期 預 防 ，致 

使此等以多數人犯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容易傷及無辜。惟原條 

文 中 之 「公然聚眾」，司法實務認為必須於「公然」之狀態下聚集多 

數 人 ，始 足 當 之 ；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 

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 數 既 已 確 定 ，便 

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最高法院二十八年上 

字第六二一號判例、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五一九二號判決參照）。此 

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學 說 上 多 有 批 評 ，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 

求 。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 「聚 

集 I之行 為 為 構 成 要 件 ，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 何 種 聯 絡 方 式 ( 

包括上述社群通訊軟體）聚 集 ，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 

聚 集 行 為 ，且包括自動輿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 

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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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 符 實 需 。二 、為免聚集 多 少 人 始 屬 「聚眾」 

在 適 用 上 有 所 疑 義 ，爰參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及其於一 

0 六年四月十九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認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 

危 害 ，是將聚集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 

情 形 ，以 臻 明 確 。三 、按集會遊行係人民之基本權利，受憲法與集會 

遊 行 法 之 保 障 ，應與本條係處罰行為人具有為強暴脅迫之意圖而危害 

治安者有所區隔。因 此 ，一 般 集 會 遊 行 之 「聚眾」人 群 行 為 ，本不具 

有施強暴脅迫之意圖，自無構成本罪情事，併 予 指 明 。四 、另本條之 

罰 金 刑 予 以 提 高 ，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並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 

修 正 。」

二 、比例原則審查

(一） 審查基準

刑 法 第 15 0條 處 以 刑 事 處 罰 ，已涉及憲法第 8 條 之 人 身 自 由 權 ，自應以 

嚴 格 標 準 審 查 ，亦即法律所追求者需為重要迫切的法益，且手段與目的 

必須有必要的關聯性。

(二） 目的性審查

綜 觀 刑 法 第 15 0條 之 修 法 理 由 可 知 ，本條之修正目的是為了保護社會 

治 安 、維 護 安 寧 秩 序 。該目的可認為係追求重大且迫切的利益，尚可 

通 過 目 的 性 審 查 。

(三） 適 合 性 審 查 ：法律 所 採 取 的 手 段 ，應有助於目的的達成

(1)本條修正理由表示所欲保護之法益乃保護社會治安、維 護 安 寧 秩 序 。 

然而修正理由亦謂：「倘 三 人 以 上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 集 ，進 而 實 行 強 暴 脅 迫 （例 如 ：鬥 毆 、毁損或恐嚇等行為）者 ，不 

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 

安 ，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 

，亦 即 只 要 構 成 「三 人 以 上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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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不論是對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產生危害，均該當 

本 罪 。

(2) 又 修 正 理 由 謂 ：「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須有妨害秩序之故

意 ，始 與 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 

他 罪 ，並非 意 圖 妨 害 秩 序 ，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害 

秩序罪（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一五一三號、二十八年上字第三四 

二八號判例參照）。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 

迫 之 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 

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 

」，明示不採過去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本條應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能成 

立 本 罪 ，而改採只要對於修正後本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即構 

成 本 罪 ，無需行為人主觀上有妨害秩序之故意。

(3) 從 修 正 理 由 可 知 ，本 條 僅 需 該 當 「三 人 以 上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 之 場 所 聚 集 ，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之構成要件即構成本罪，不論行 

為人之對象係對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產生危害，亦不論行為人主觀上是 

否有妨害秩序之主觀故意。再 參 酌 第 1 4 9條 之 修 正 理 由 謂 ：「爰參酌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及其於一 0 六年四月十九日修正之立 

法 理 由 ，認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 

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更 明 示 只 要 「三人 

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即 構 成 對 「人 

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

(四）法院實務現狀

現今法院實務對於刑法第15 0條 之 適 用 ，均以法條字面解釋及依循修 

正 理 由 ，只 要 構 成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施強暴脅迫者」，不論行為是否果真對於對公眾安全有所危害，就算係 

僅 私 人 鬥 毆 ，均 論 以 本 罪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 1 1年度上訴 

字 第 4 5 0、4 5 7號 刑 事 判 決 ：「被 告 丙 〇 〇 、丁〇 〇 、朱 堯 章 、王育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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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共同被告劉宗睿、黃 維 晨 、陳 詳 森等人所聚集之『闔家歡 KTV』門 

口 ，屬公眾得 出 入 之 場 所 ，且渠等在該處追打告訴人並致其受有前揭 

傷 勢 ，均有下手實施強暴行為，被告丁〇〇並攜帶其所有客觀上足供 

為兇器使用之無線電天線毆打告訴人，其等所為已對公眾造成生命、 

身 體 之 危 險 ，並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臺灣高等法院 1 1 0年度上 

訴 字 第 3 5 7號 刑 事 判 決 ：「4 人於屬公共場所之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12 1巷 國揚大地社區警衛室前之市區道路會合集結，並對告訴人為毆 

擊 行 為 ，實 施 強 暴 脅 迫 ，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 

害 ，並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依 上 揭 刑 法 第 15 0條 第 1 項之修法 

理 由 ，自 已 構 成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此並 

不因被告未再邀同他人前往、所針對之對象僅告訴人 1 人 、到場人數 

非處於隨時可增加情事而有不同認定，或得以排除妨害秩序之主觀犯 

意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1 0年 度 上訴字第 1 7 4 8號 刑 事 判 決 ：「 

雖 然 被 告 3 人毆打之過程前後不足 1 分 鐘 ，然 刑 法 第 15 0條 第 2 項第 

2 款之罪非以時間長短為據，依 上 述 說 明 ，已符合該罪之構成要件， 

且 被 告 3 人 之 惡 性 ，嚴重影響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認有加重其刑之 

必 要 ，而依上開法條規定加重其刑等語。原審所為之論斷核與卷内事 

證 相 符 ，無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是原判決已依上開被告 3 人行為 

當時之各種具體情況，說明何以認定被告 3 人之行為具有發生侵害法 

益 的 可 能 性 ，客觀上業已具備致生公眾及交通往來之危險狀態。上訴 

意 旨 所 稱 ：本 案 地 點 是 在 縣 道 ，暴力衝突時間甚短僅 4 0 秒 ，期間亦僅 

有一部機車偶然經過，過程中並無攜帶工具或駕車追逐等語及證人戊 

〇 〇 （員警）於 本 院 審 理 所 述 『該路段於案發時車流量沒有很大』等 

語 ，均不影響上開之認定結果。」

(五）惟 查 ，三 人 以 上 的 鬥 毆 ，毁 損 或 恐 嚇 行 為 ，皆須視個案情況判斷有無 

危 害 公 眾 ，使 公 眾 恐 懼 不 安 。構 成 要 件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 所 聚 集 三 人 以 上 ，施強暴脅迫者」，不見得即會對公眾安全造成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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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4。如果行為在於解決私人爭執的暴力衝突，即非造成公眾安全之危 

害 。學 者 即 舉 例 ：兩派人馬因私人糾紛，在 停 車 場 聚 集 鬥 毆 ，此僅屬 

私 人 衝 突 ，非造成公眾安全之危害，即不該有刑法第 15 0條之適用5。 

然而本條所採用的手段（三 人 以 上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 集 ，進而實行強暴脅迫），無 法 達 成 立 法 目 的 （保 護 社 會 治 安 、維 

護 安 寧 秩 序 )，反倒是對於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的私人鬥

毆 ，未危害公共治安的情形，加 以 處 罰 ，無法通過適合性原則的審查

。

(六） 以 本 案 而 言 ，雙方人馬於凌晨 4 時 許 ，在 馬 路 上 互 毆 ，當時道路上幾 

無 車 輛 及 行 人 ，聲請人之行為並無危害公眾安全之虞，並未侵害刑法 

第 15 0條 欲 保 護 之 法 益 （見 附 件 7 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

(七） 綜 上 ，刑 法 第 15 0條 所 採 用 之 手 段 ，無法達成其立法目的，對於未危 

害公眾安全之情況一律以該條論處，已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中之適合性 

原 則 而 違 憲 。

捌 、刑 法 第 15 0條 違 反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案 件 二 ，法規範憲法審查）

一 、 罪刑相當原則之内涵：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 法 第 8 條 定 有 明 文 。人身自由乃憲法保 

障之重要基本人權，立法機關為保護特定重要法益，以刑罰限制人身自 

由 ，雖 非 憲 法 所 不 許 ，惟因刑罰乃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 

特 性 ，應受到嚴格之限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 

人 責 任之輕重相稱，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 與 憲 法 第 2 3 條比例 

原 則 無 違 （釋 字 第 7 9 0號解釋參照）。

二 、 刑 法 第 15 0條 第 1 項對於首謀或下手實施者，處 以 6 月 以 上 5 年以下 

有 期 徒 刑 。惟 查 ，該罪保護之法益雖為公共安全，有 別 於 個 人 法 益 ，

然非即具有較嚴重之不法内涵。客觀行為僅係強暴或脅迫，其法定刑

4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新學林出版，2021年 7 月 ，三版，第 648頁 。詳見附件8 。

5 許澤天，前揭文，第 65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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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高於傷害或妨害自由之法定刑。而刑法第 2 7 7條傷害罪之法定刑 

為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刑 法 第 3 0 4條強制罪之法定刑為 3 年以下有期 

徒 刑 ，刑 法 第 3 0 5條恐嚇危安罪之法定刑為 2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均較 

刑 法 第 15 0條 第 1 項下手實施者之法定刑為低，顯 示 刑 法 第 15 0條第 

1 項之法 定 刑 已 過 高 ，而已違反罪刑相當原則6。

玖 、結論

案件二之判決適用違憲之刑法第 4 7條 第 1 項 及 第 15 0條 ，其裁判自屬 

違 憲 ，應廢棄發回管轄法院。又刑法第 4 7條 第 1 項 及 刑 法 第 15 0條有 

上 開 違 憲 之 處 ，請大法官宣告其違憲，以維聲請人權益。

此致

憲 法 法 庭 公 鑒  

中華民國 1 1 1年 6 月 2 0 日

具 狀 人 ：邱士原 

撰 狀 人 ：張淵森律師

附 件 ：委 任 狀 正 本 。

附 件 1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 0 8年度訴字第 4 3 8號 刑 事 判 決 。

附 件 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0 9年度上訴字第 9 1 6號 刑 事 判 決 。

附 件 3 ：最 高 法 院 1 1 0年度台上字第 3 6 6 9號 刑 事 判 決 。

附 件 4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 0 9年度訴字第 2 6 5號 刑 事 判 決 。

附 件 5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 1 0年度上訴 字 第 125 1號 刑 事 判 決 。

附 件 6 ：最 高 法 院 1 1 1年度台上字第 1 7 9 4、1 8 1 6號刑事判決。

附 件 7 ：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

附 件 8 ：許 澤 天 ，刑 法 分 則 （下 ），新 學 林 出 版 ，2 0 2 1年 7 月 ，3 版 ，節錄 

本 。

6 許澤天，前揭文，第 6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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